《毕业研究生登记表》填写说明

1. 毕业生登记表要求一律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填写；

2. 请将学号填写在封面右上角，如“20052001”

3. 表格上的相片要用毕业图象采集的一寸照片；

4. 除“备注”栏外不能有空项，如果本栏没有内容请填写“无”；

5. 本人简历请自高中上学开始填写；

6. “答辩委员会决议”要求填写完整的决议内容；

7. “学校（研究单位）组织意见”以学院为单位加盖学校公章；

8. “学校（研究单位）对毕业生工作分配意见”不用填写，研究生院统一填写盖章；
9. 6月18日以学院为单位将登记表交回管理科。

研究生院管理科

2014年5月28日

